《韶关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现将《韶关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传统村落并作出重要指示，强调“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，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，赋予新的时代内涵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，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。”近几年，住房城和乡建设部相继出台了《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》（试行）（建村[2013]130号）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委《住房城乡建设部、文化部、国家文物局、财政部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》（建村〔2014〕61号）等多个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规范性文件。广东省委、省政府领导近年多次对乡村历史文化和传统村落保护作出重要批示，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制定《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，特别强调对传统村落保护，实现“保护促利用、利用促保护”。

近年来，韶关市市委、市政府、市人大认真落实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，结合房城和乡建设部以及广东省委、省政府文件精神，加强传统村落保护，以保护文化遗产、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、合理利用文化遗产、建立保护管理机制为重点，积极探索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新路子。实践中，加强传统村落监督检查，建立传统村落名录、做好中国传统村落的推荐上报工作、编制实施传统村落档案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、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补助资金、挂牌保护中国传统村落。仁化县石塘镇石塘村、南雄市乌迳镇新田村等传统村落14个取得国家级传统村落，曲江区小坑镇曹角湾村、乐昌市庆云镇户昌山村等15个传统村落取得广东省级传统村落，传统村落保护取得了显著成就。但也存在基层积极性不高、传统建筑的保护力度不够、部分传统建筑因常年失修而濒临损毁、各级政府对传统村落保护的督促检查不够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经费来源有限等缺陷和不足。

韶关市传统村落资源丰富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、特色鲜明，拥有丰富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。传统村落不仅是韶关宝贵的自然文化遗产，也是不可再生的、潜在的旅游资源，对于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继承和弘扬我市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。为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力度，合理利用其资源价值，努力实现传统村落活态传承，亟须通过立法加强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制度化、系统化、可持续化，为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提供法治支撑。
二、制定依据

（一）主要依据

1.法律法规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；
（3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及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；

（4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；

（5）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；

2.政策文件。

（1）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》的通知（2021年）；

（2）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（2022年）。

（3）《住房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 财政部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建村〔2012〕184号）；

（4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历史建筑保护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14〕54号）；

（5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意见》（粤府办〔2014〕59号）；

（二）主要参考

同时参考了《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》《山西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《江西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《四川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《平顶山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《台州市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条例》《丽水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《怀化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《柳州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《钦州市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条例》《铜仁市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条例》《信阳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《枣庄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。

三、《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主要内容

《韶关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设6章35条。

1.第一章总则部分共8条，对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保护原则、政府职责、部门职责、乡镇政府职责、村级职责、社会参与、表彰奖励、投诉举报进行了规范；

2.第二章申报认定与规划编制部分共5条，对市级传统村落申报条件、认定公布程序、规划编制、规划内容、报送审批程序作出了规定；

3.第三章保护和管理部分共10条，对传统村落保护要求、建档挂牌保护、传统文化遗产保护、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建设活动、传统村落维护主体、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传统风貌建筑的修缮及其程序、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、保护经费、监督管理、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禁止行为进行了规定；

4.第四章利用与发展部分共5条，明确了对传统村落的鼓励发展、活化利用、活化要求、传承发展、村（居）民权益保障作了规范；

5.第五章法律责任部分共3条，主要根据我市传统村落保护现实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设置法律责任，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、损毁标志牌责任、禁止行为责任的法律责任；

6.第六章附则部分共1条，对传统村落保护条例施行时间作出了规定。
